中華財政學會「委託辦理財稅專業證照測驗團體報名」

作業手冊

壹、辦理題庫銷售作業程序

  一、填寫「受託辦理財稅專業證照測驗團體報名」申請書（如附件1）傳真至中華財政學會（以下簡稱本會）（02-23955862）。

  二、影印「購買證照測驗題型題庫登記表」（綜合所得稅、財產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及稅務會計共5本，每本分開登記）（如附件2）（註明登記截止日或繳交日及承辦老師）分送各班總務股長，登記者應同時繳交書款（$250）。為避免書款遺失或被竊，建議請各班總務股長（於上室外課時）將當日收款送交系辦公室承辦老師暫時保管。

  三、收齊各班（登記截止日）購書登記表及書款，並統計總購買本數（為避免零星購買及耽誤寄送時程，請從寬填寫訂購數量，屆時餘書可辦理退還）填寫「購買證照測驗題型題庫訂購單」（如附件2）（經系主任或單位主管及承辦老師簽章）傳真（02-23955862）至中華財政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四、於收到書後，將第一批書款（已扣除10%手續費之淨額，即以每本$225計算）今年可直接買報名簡章工本費100元(淨額不含手續費。請向同學說明命題範圍以最新版2017年版為依據)請利用郵政劃撥【戶名：社團法人中華財政學會；帳號：19742251】或銀行匯款單【受款行：第一銀行忠孝路分行；帳號：103-10-063464（計11碼，請由左方依序填寫帳號，多餘空格留右方不須填寫）；戶名：中華財政學會】）方式匯入本會帳號（戶），並以電話或網路通知本會工作人員。（E—mail帳號：cha.pf@msa.hinet.net）

  五、收取本會開立之書款收據或發票。（請將購書款與報名費予以區分）

  六、於報名截止日後，利用「宅急便」或郵局包裹方式辦理退書手續【若有將餘書贈送給貴校教授財稅有關科目教師者，可扣除免記入退書數量，但請將「贈書明細表」（如附件3）傳真回本會備查。贈書時請於該書所附報名表正本之本會報名專用章處蓋妥貴系系章或註明贈書字樣。】，並請以電話或網路通知本會工作人員，本會收件後會立即回報。

 七、為鼓勵家境清寒考生（含身障生）奮發向上，自101年7月起，凡檢附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區（鎮）公所所發之低收入戶證明影本，報名本會各類科財稅專業能力證照測驗者，每一類科報名費減半（新臺幣250元）收取，如經測驗結果達合格標準者，再退還該減半收取之報名費（即視同免收報名費）。
  八、自民國101年起本會證照由原來3張（母）證照，分割為5張（子）證照：

（一）、「個人租稅申報實務」（母證照）＝「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子證照）＋「財產稅申報實務」（子證照）

（二）、「營利事業租稅申報實務」（母證照）＝「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實務」（子證照）＋「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申報實務」（子證照）

（三）、「稅務會計實務」證照，為單一證照，不分割為母、子證照。

貳、辦理團體報名作業程序

  一、當學（考）生送來報名資料時，請貴系（單位）為其準備從報表中由上而下用一包裝袋裝(順序請跟Excel檔的順序一樣)。報名資料總表請用Excel 檔（如附件4）先E-mail送件本會。
  二、根據報名表（正表）中之檢附資料逐一檢查（團體報名者免附其中第4項及第6項資料，第3項之報名費改以現金繳交），並於封面記載及檢查事項表逐一打鈎。檢查無誤後請承辦老師於正表左下方「處理程序」欄之「1.證件檢查」及「2.繳報名費」格內簽章。

  三、證件檢查過程中請特別注意：（一）報名表正表正上方應蓋有本會「報名專用章」原章（影印本不予受理）；（二）右下方之「應考人簽名處」應本人親自簽名以示負責。（三）在校生（含應屆畢業生）學歷證件以蓋妥最近一次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代替（註明與正本相符並加蓋私章）。
  四、學（考）生報名資料檢查無誤後，依序裝入中型（A4）信封一份即可，同時填寫團體報名資料總表（如附件4）。於報名截止日後，請將全部學（考）生報名資料及總表裝箱，利用「宅急便」或郵局包裹方式寄給本會，並請以電話或網路通知本會工作人員，本會收件後會立即回報。同時，將團體報名資料總表整理登錄後以Excel 檔E-mail給本會。

  五、報名費總額之解繳（已扣除10%手續費之淨額，即以每生（每項證照）以$450元（即$500×（1－10%）＝$450）計算），今年於報名截止日後，請利用郵政劃撥（或銀行匯款單）方式匯入本會帳號（戶），並以電話或網路通知本會工作人員。(如有底收入戶或身障生者，(淨額不含手續費)將來取得證照須退回。)
  六、報名費如要本會開立收據請事先告知,否則本會將不主動開立(因報名費非銷貨行為故不開立發票，以入場證代替收據)。

參、入場證之轉發程序

  一、本會於報名程序審查完成後，會以郵政快遞方式寄送貴系（單位）承辦之參加團體報名者之「入場證」（即准考證）。

  二、請於收到本會寄送之「入場證」後，仔細清點份數及考生名單是否與原先之學（考）生報名資料總表相符？若有不符之處，請立即告知本會更正。

  三、在轉發「入場證」過程中，請領取人於「學（考）生報名資料總表」之「領取入場證」欄簽名。該簽名後之學（考）生報名資料總表，請於考試日前傳真或寄回本會存查。

  四、在轉發「入場證」過程中，請提醒考生有關考試日期、地點、時間及應考時應配帶之證件，並請其熟讀「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以免權益受損。

肆、測驗結果通知單之轉發程序

  一、本會於閱卷程序完成後，會以郵政快遞方式寄送貴系（單位）承辦之參加團體報名者之「測驗結果通知單」。

  二、請於收到本會寄送之「測驗結果通知單」後，仔細清點份數及考生名單是否與原先之學（考）生報名資料總表相符？若有不符之處，請立即告知本會。

  三、在轉發「測驗結果通知單」過程中，請領取人於「學（考）生報名資料總表」之「領取成績單」欄簽名。該簽名後之學（考）生報名資料總表，請於考試日前傳真或寄回本會存查。

  四、在轉發「測驗結果通知單」過程中，請提醒全部合格考生有關申請合格證照時應繳交之資料及製作費；並提醒單科合格考生有關保留資格之相關資訊，請其熟讀題型題庫中之「證照測驗說明書」第  頁，以免權益受損。

伍、接受全部合格生申請合格證照之程序

  一、當全部合格生送來「證照領取人基本資料表」時，請貴系（單位）為其準備中型（A4）信封（從本會提撥之手續費中勻支），並請其填妥並黏貼封面記載及檢查事項。（信封封面記載及檢查事項表如附件5）

  二、根據申請合格證照應檢附之資料逐一檢查，並於封面記載及檢查事項表逐一打鈎。檢查無誤後請承辦老師於資料表左下方「處理程序」欄之「1.證件檢查」及「2.繳製作費」格內簽章。

  三、資料檢查過程中請特別注意：右下方之「申請人簽名處」應本人親自簽名以示負責。

四、申請資料檢查無誤後，依序裝入中型（A4）信封中，同時填寫合格生申請證照資料總表（如附件6）。於申請截止日後，請將全部合格生申請證照資料及總表裝箱，利用「宅急便」或郵局包裹方式寄給本會，並請以電話或網路通知本會工作人員，本會收件後會立即回報。同時，將全部合格生申請證照資料總表整理登錄後以Excel檔E-mail給本會。

  五、證照製作費總額之解繳（已扣除10%手續費之淨額，即以每生以$135元計算），於申請截止日後，請利用郵政劃撥（或銀行匯款單）方式匯入本會帳號（戶），並以電話或網路通知本會工作人員。

六、合格證照費如要本會開立收據請事先告知,否則將不自動開立(報名費非銷貨故不開立發票)。
 （備註：本會所核發的各張子證照之尺寸以A4紙張印製；若考生取得同類兩項不同的子證照，應考生要求，可申請母證照（例如「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及格（子證照）＋「財產稅申報實務」及格（子證照）＝「個人租稅申報實務」（母證照））供考生申請，但須另加製作費新台幣150元(淨額不含手續費)及2寸照片一張。
 陸、合格證照之轉發程序

  一、本會於合格證照申請程序審查完成後，會以郵政快遞方式寄送貴系（單位）承辦之參加團體申請合格證照者之「合格證照」。

  二、請於收到本會寄送之「合格證照」後，仔細清點份數及合格生名單是否與原先之合格生申請資料總表相符？若有不符之處，請立即告知本會。

  三、在轉發「合格證照」過程中，請領取人於「合格生申請資料總表」之「領取合格證照」欄簽名。該簽名後之合格生申請資料總表，請於轉發完成後立即傳真或寄回本會存查。

  四、在轉發「合格證照」過程中，請提醒合格生有關3年後換證之程序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並請其熟讀題型題庫中之「證照測驗說明書」第6頁或本會網站（http：//www.chapf.org.tw）之「證照測驗」專頁，以免權益受損。

 柒、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考生一定會領會您的熱心服務與叮嚀!若有任何改進建議，請以電話或網路通知本會工作人員，再次謝謝您的辛勞!

捌、附件

（附件1）中華財政學會「受託辦理財稅專業證照測驗團體報名」申請書
	學校機關團體名稱
	
	登記立案文號（學校免填）
	

	負責人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 話
	

	
	
	
	
	傳 真
	

	金融機構匯款帳號
	             銀行      分行（代號）          

帳號：                               （14位數）
戶名：             身分證編號：              
	電子信箱
	

	審查結果
	

	申請單位負責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

1.根據本會委託學校機關團體辦理團體報名工作實施要點第5點規定辦理，申請書須經本會理事長核定後始完成程序。

        2.本會會址：台北市100中正區忠孝東路2段100號3樓305室

電    話：（02）23958755 

          傳    真：（02）23955862

郵政劃撥帳號：19742251；戶名：社團法人中華財政學會

網址：www.chapf.org.tw    電子信箱：cha.pf@msa.hinet.net
（附件2）中華財政學會「購買證照測驗題型題庫」訂購單     編號：    
	校 系 名 稱
	               大學/技術學院                系（中心）

               高級職業學校

	書名
及訂購數量

	· 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本
· 財產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本
· 營利事業所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本
· 營業稅申報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本
· 稅務會計實務證照測驗題型題庫：    本
· 單買報名簡章請註明科目:          名稱:        份

	送書詳細地址
	

	承辦老師（簽章）
	

	聯 絡 方 式
	電話：                   ；傳真：           

E—mail：

	系主任/

中心主任（簽章）
	

	訂 購 日 期
	          年       月      日


註：本會傳真電話：02-23955862
（附件3）    中華財政學會接受贈書者明細表              編號：    
校系名稱：                         

書    名：                                      

	姓    名
	職  稱
	教授科目
	學 術 專 長
	E—mail帳號
	備註欄

	
	
	
	
	
	

	
	
	
	
	
	

	
	
	
	
	
	

	
	
	
	
	
	

	
	
	
	
	
	

	
	
	
	
	
	

	
	
	
	
	
	

	
	
	
	
	
	

	
	
	
	
	
	

	
	
	
	
	
	

	
	
	
	
	
	

	
	
	
	
	
	

	
	
	
	
	
	

	總    計
	
     本
	
	
	


經手人：                              單位主管：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4）中華財政學會證照測驗團體報名資料總表請改用（Excel檔）編號：      
校系名稱：            大學/技術學院                      系（中心）
	入場證號碼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學歷
	身障類別
	底收入戶
	備註

	學校可自行徧號
	
	
	
	
	
	
	　

	
	
	
	
	
	
	
	　

	
	
	
	
	
	
	
	　

	
	
	
	
	
	
	
	　

	
	
	
	
	
	
	
	　

	
	
	
	
	
	
	
	　

	
	
	
	
	
	
	
	　

	
	
	
	
	
	
	
	　

	
	
	
	
	
	
	
	　

	
	
	
	
	
	
	
	　

	
	
	
	
	
	
	
	　

	
	
	
	
	
	
	
	　

	
	
	
	
	
	
	
	　

	
	
	
	
	
	
	
	　

	
	
	
	
	
	
	
	　

	
	
	
	
	
	
	
	　

	
	
	
	
	
	
	
	　


報名證照項目別：                       實務 

註:參考資料
資格(學歷)：（應屆1：畢業2：同等學歷3）

障礙生：（一般0：多重1：肢障2：視障3：聽障4：腦麻5：其他6）

請多檢查幾次姓名/身份證字號/生日不可有誤,謝謝。
	建檔請自行轉成2003excel（一項證照一個excel檔案的工作表）

	出生年/月/日要可以轉檔如1988/05/05=77年5月5日不可建77.05.05

	跨區考生請在「備註」欄註明(如學校在台北區該考生要在台中區考試)


（附件5）

中華財政學會證照測驗合格生申請證照信封封面記載及檢查事項表  編號：   

報名證照項目別：                       實務
	系

別
	
	姓

名
	
	班

別
	
	學

號
	

	入

場

證

號
	
	學

科

成

蹟
	           分
	術

科

成

績
	       分
	證

照

號

碼
	（免填）

	檢

查

事

項


	□1.合格者資料表：已予正楷填寫正確、完整。

□2.繳交製作費（壹佰伍拾元）。
□3.測驗結果通知書影本，並已於空白處書寫「與正本相符」加蓋私章後。
□4. 在合格者資料表右下方之「填表本人簽名」處已親自簽名。



	處理程序
	1.證件審查
	2.繳製作費
	3.編證照號碼
	4.核發證照
	核發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註：1.若考生相關資料已備妥請於檢查事項之□格內打鉤號。

    2.請將本表影印後逐一貼在申請證照專用（A4）信封封面。

    3.一項證照使用一張表。

    4.數量很多時可以不用本表格，只要順序排擠，入一（A4）信封，封面註明

如附檔6之資料即可。
（附件6）
中華財政學會證照測驗合格生申請證照資料總表請改用（2003Excel檔）
證照項目：                            實務
校系名稱：            大學/技術學院                      系（中心） 

	報名號碼
	入場證號碼
	姓名
	英文名字(請同護照或信用卡)
	身分證字號
	成積
	等  第
	備註

	0016001
	150001
	許雅婷
	HSU,YA-TING
	A225525333
	84
	優  等
	底戶

	
	
	
	
	
	
	
	

	
	
	
	
	
	
	
	

	
	
	
	
	
	
	
	

	
	
	
	
	
	
	
	

	
	
	
	
	
	
	
	

	
	
	
	
	
	
	
	

	
	
	
	
	
	
	
	

	
	
	
	
	
	
	
	

	
	
	
	
	
	
	
	

	
	
	
	
	
	
	
	

	
	
	
	
	
	
	
	

	
	
	
	
	
	
	
	

	
	
	
	
	
	
	
	

	
	
	
	
	
	
	
	

	
	
	
	
	
	
	
	

	
	
	
	
	
	
	
	

	
	
	
	
	
	
	
	

	
	
	
	
	
	
	
	

	
	
	
	
	
	
	
	

	
	
	
	
	
	
	
	

	
	
	
	
	
	
	
	

	
	
	
	
	
	
	
	


應檢附及登錄成績單影本。一項證照一張報表。
經手人：                              單位主管：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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